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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 資格審查及員額核配審查費用 

(一)  繳款 

1. 請至「研發及產業訓儲替代役制度資訊管理系統」登

入帳號、密碼。登入後，按「員額作業」→「研發替

代役員額申請指引」→進入「研發替代役員額申請指

引畫面」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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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 於「研發替代役員額申請指引畫面」最下方，按「下

載匯款通知」鍵，請依照繳費通知單上之匯款帳號及

金額繳款，得以匯款、臺灣銀行臨櫃、ATM或行動支付

方式繳納。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匯款帳號 

研發願景、策略或佈局 

研發成果績效評估及達成作

原用人單位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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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二)  查詢繳費 

1. 繳費後 2至 3個工作天，可於「研發替代役員額申請

指引畫面」最下方，按「匯款明細查詢」鍵，查詢繳

費紀錄。 

系統分別顯示：匯款已收到(匯款日期、金額)或無匯

款紀錄。 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109、110、111 

研發願景、策略或佈局 

研發成果績效評估及達成作

原用人單位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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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 報名文件 

(一) 交件清單 

完成研發替代役員額申請指引所有的填寫項目後，按

「員額作業」→「研發替代役報名資料交件指引」→進入

「研發替代役員額申請繳交文件狀態畫面」→按「交件清

單」同列右側的「產生正式文件」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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請自行檢查資料是否齊全，於第一欄的「自我檢核」

空白欄位打勾確認，文件右下方的蓋章欄位加蓋公司大小

章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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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二) 資料查驗表 B 

完成研發替代役員額申請指引所有的填寫項目後，按

「員額作業」→「研發替代役報名資料交件指引」→進入

「研發替代役員額申請繳交文件狀態畫面」→按「資料查

驗表 B」同列右側的「產生正式文件」。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1 

2 



  
  

  第 9頁 

 

1. 確認「資料查驗表 B」版本序號(第一頁左上角)是否與

「交件清單」版本序號上一致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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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 請確實檢核「資料查驗表 B」系統產出之數據，與單位

提交「依法設立證明、近 2年財務證明」文件上之數

據是否一致，並在「資料查驗表 B」右方的「申請單位

自我檢核及說明」欄位勾選是否與證明文件相符。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請確認版本序號(資

料查驗表 B第一頁左

上角)與交件清單版

本序號是否一致。 

 

請確認報名表資料

查驗區塊是否與依

法設立證明文件資

料相符。 

 

請確認研發營運計畫

書資料查驗區是否與

所繳之近 2年財務證

明文件數值相符。 

請務必逐項

確認資料是

否正確。 

1 

2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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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 請於「資料查驗表 B」右方「新編頁次/標註」欄內註

記所繳交「其他證明文件」中對數值對照頁次（或以

自黏式標籤標註），以利查核。 

※ 「新編頁次/標註」順序請參考 P24裝訂其他證明文件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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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4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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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. 請於文件蓋章欄位加蓋公司大小章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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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三)  111年度研發替代役員額申請報名表 

完成研發替代役員額申請指引所有的填寫項目後，按

「員額作業」→「研發替代役報名資料交件指引」→進入

「研發替代役員額申請繳交文件狀態畫面」→按「111年度

研發替代役員額申請報名表」同列右側的「產生正式文

件」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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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 確認「員額申請報名表」版本序號是否與「資料查驗

表 B」版本序號一致，並於文件蓋章欄位加蓋公司大小

章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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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 其他證明文件 

(一) 其他證明文件封面頁 

完成研發替代役員額申請指引所有的填寫項目後，按

「員額作業」→「研發替代役報名資料交件指引」→進入

「研發替代役員額申請繳交文件狀態畫面」→按「其他證

明文件封面頁」同列右側的「產生正式文件」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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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二) 依法設立證明文件 

請依報名表之單位類別繳附依法設立之證明文件。 

1. 民間產業 

請列印公開於經濟部商業司「商工登記資料公示查

詢系統」之公司登記資料，以茲證明。 

(網址：https://gcis.nat.gov.tw/mainNew/index.jsp) 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輸入欲查詢名稱

或統一編號。基本

資料查詢 

商工查詢服務 

→公司登記查詢 

→公司及分公司

基本資料查詢 

請列印公司基本資料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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https://gcis.nat.gov.tw/mainNew/index.jsp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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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 非民間產業 

(1)財團法人或行政法人，請繳交法人登記證書影本。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(2)政府機關、公家研究機關(構)、大專校院，請以單

位發文作為證明文件。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負責人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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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三) 近二年財務證明文件 

請依以下規定檢附近 2年（108～109年）財務證明文

件，所附財務證明文件應具備足以驗證「資料查驗表 B」之

各項數據資料。 

1. 民間產業 

(1)公開發行公司(上市、上櫃、興櫃) 

請檢附近 2年財簽報表，包含 1.會計師查核報

告、2.損益表。 

 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會計師查核報告 損益表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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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2)非公開發行公司 

請檢附近 2年(108~109 年)財簽報表或稅務報

表，包含營利事業所得稅結算申報書。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1

0

8 

營利事業所得稅結算申報書 

請以「帳載結算金額」欄位

為主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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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 非民間產業 

(1)「行政法人」及「財團法人研究機構」 

請檢附近 2年財簽報表(包含 1.收支餘絀/收

支決算表、2.會計師查核報告)或近 2年稅務報表

(機關團體及其作業組織結算申報書)。 

 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結算申報書 

稅務報表 

財簽報表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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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2)政府機關、公立研究機關(構)、大學校院則免附

此文件。 

3. 財務證明補充說明 

(1)屬民間產業者，若「損益表」、「資產負債表」或

「結算申報書」中無「研發經費」或「基本每股

盈餘(稅後)」(稅後 EPS)項目，需另提出研發經

費證明文件及稅後 EPS計算公式與計算結果，上

述補充說明文件須加蓋公司大小章。 

(2)屬行政法人及財團法人研究機構，若「收支餘絀

表」或「結算申報書」中無「營業收入」或「研

發經費」項目，需另提出補充說明證明文件，上

述補充說明文件須加蓋公司大小章。 

4. 注意事項： 

(1)「研發經費、研發人力定義」請參考「111 年度

員額申請暨審查作業實施計畫」之附件 2。 

(2)基本每股盈餘(稅後)以元為單位，計算公式為「基

本每股盈餘(稅後)=(稅後淨利-特別股股利)/加

權平均已發行股數」，四捨五入至小數點第 2位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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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四) 近一期繳稅證明文件 

請檢附「近一期（110 年 5.6 月）營業人銷售額與稅額

申報書收執聯」影本。 

若為「政府機關」、「公立研究機關(構)」、「大學校院」

則免附證明文件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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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五) 近一年無退票紀錄證明文件 

請檢附由「台灣票據交換所」或受理查詢金融機構出

具之「票據信用資料查覆單」，並需經該單位有權人員及經

辦員蓋章之影本文件。 

若為「政府機關」、「公立研究機關(構)」、「大學校院」

則免附證明文件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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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六) 裝訂其他證明文件 

1. 請依序將「1.其他證明文件封面頁、2.依法設立證明、

3.近 2年財務證明、4.近一期繳稅證明、5.近一年無

退票證明及 6.另行提列之財務證明補充說明文件（EX：

研發經費、EPS等）」排序，並沿上方裝訂線裝訂。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2. 裝訂後，請於証明文件自右下角處，以 #1開始重新編

寫頁次，或以自粘式標籤標註，以利辨識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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請於右下角以#1依

序編寫頁次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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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、 裝入文件袋 

(一) 完成研發替代役員額申請指引所有的填寫項目後，按「員

額作業」→「研發替代役報名資料交件指引」→進入「研

發替代役員額申請繳交文件狀態畫面」→按「員額申請郵

寄信封」同列右側的「產生正式文件」，剪貼於繳件郵寄

信封直立後之正面，並妥善封口。 

 

  

郵寄信封列印 

111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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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二) 「郵件標籤」會併同「交件清單」印出，請剪貼於繳件郵

寄信封直立後之背面左下角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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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三) 請將各項裝訂成冊的文件由上至下依序排列，裝入信封封

妥。依序為 1.交件清單、2.資料查驗表 B、3.報名表、4.

其他證明文件。 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(四) 於報名截止以前，文件請郵寄至「員額申請暨審查作業單

位」，地址：105608台北市松山區八德路 3段 2 號 3 樓，

收件人：員額申請暨審查作業單位。 

 

 

 

注意事項： 

1. 110/08/16前以郵戳為憑可享提早繳件優惠措施；繳件截止日為

110/08/31以郵戳為憑，逾期不予受理。 

2. 請等待 3~5天，積極留意是否收到系統回覆之 e-mail，以確認員額申

請暨審查作業單位是否收到報名資料。 

1
1
0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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